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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衍生所有权和修饰权 

作者：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摘要： 本文探讨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与衍生所有权、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概念。所

谓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即对生物遗传资源的载体——生物体、生殖细胞以及生物

的遗传信息都拥有的所有权。生物遗传资源的衍生所有权即在一种生物遗传资源被商

业修饰后, 那些对这种生物遗传资源拥有元所有权的国家仍拥有的部分所有权利。目前

生物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许多混乱是因为未能区分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与衍

生所有权。对任何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应本着“尊重生命”的原则, 这个原则与《生物

多样性公约》序言中强调的“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的观点一致, 生物多样性

的内禀价值既包括物种的生存价值, 也包括物种生存价值的外延, 即物种个体的生存价

值。行使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还应本着“保存”、“善意修饰”、“预防恶意修

饰”的掌握, 以及促进人类福祉的原则, 如增加农作物产量、降低有害物质含量、增加

作物和家畜的抗病性、有益生态环境保护等等。人类自身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权由

人类的多数公意决定或国家行使。对任何生物遗传资源的修饰还应防止有意危害人

类、野生生物的遗传结构稳定、甚至在实验室创造新的、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有害生

物的恶意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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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蒋志刚*  (E-mail:jiangzg@ioz.ac.cn).

《昆虫学报》编辑部 
地 址：北京北四环西路25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邮 编：100080 
电 话：010-82872092 
传 真：010-62569682 
E-mail：kcxb@ioz.ac.cn 
网 址：http://www.insect.org.cn 

《昆虫学报》版权所有© 2005

 


